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架设“黑广播” 卖

药， 不仅影响到附近市民的无线电

通讯， 还可能带来药品安全隐患。

近日，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就以涉嫌

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对被告

人徐某某提起公诉。 金山区人民法

院审理后， 以该罪名判处徐某某有

期徒刑 2年。作为新发现的罪行，连

同之前其他法院判决的 1 年 3 个

月， 金山法院决定对徐某某执行有

期徒刑 2 年 9 个月， 并处罚金 1.2

万元。

经法庭审理查明， 2017 年 11

月 26 日， 被告人徐某某伙同魏某

某、 王某某(均已被判刑)、 ?某某

(另案处理)， ?赁宝山区菊联路某

房屋用于安装“黑广播” 设备， 并

24 小时滚动播放性药广告。 经鉴

定， 该“黑广播” 使用的频率是

92.6MHz， 为非法频率， 覆盖范围

超过 20公里。

被告人徐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了上述事实。

另查明， 被告人徐某某于

2018 年 6 月因犯扰乱无线电通讯

管理秩序罪被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刑期自 2018 年 1 月 22

日起至 2019年 4月 21日止。

金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徐某某

违反国家规定， 伙同他人擅自设置

无线电台， 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扰乱

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徐某某在

判决宣告以后， 刑罚执行完毕以前

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 应当实行数

罪并罚。 徐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

要作用， 是从犯， 应当减轻处罚。

徐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 法院判决徐某某犯扰乱

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判处有期

徒刑 2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连同

前判有期徒刑 1年 3个月， 并处罚

金 2000 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

年 9个月， 并处罚金 1.2万元。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购房者与地产商在签

约时约定， 如因市政配套工程导致

延期交房的， 地产商可以不承担违

约责任。 那么， 这项免责条款能否

成为地产商迟迟不交房的铁定理

由？ 近日， 上海一中院二审查明，

地产商隐瞒显著风险， 最终导致迟

延交房， 因此二审改判地产商向购

房者支付违约金。

2015 年 8 月 15 日， ?某、 王

某与上海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实业公司） 签订房屋预售合

同， 约定由于市政配套工程导致延

期交房的， 实业公司不承担违约责

任。 之后实业公司迟延交房， ?

某、 王某认为实业公司逾期交房应

按约定支付违约金， 遂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是因市政

配套工程等因素造成房屋迟延交

付， 符合约定的免责条款的适用条

件， 且该免责条款不属于法律规定

的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 因此判决

驳回?某、 王某的诉讼请求。 两人

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二审补充查明， 实

业公司在签订本案商品房预售合同

时， 已经充分知晓了配套工程延期

的显著风险并据此重新规划了交房

期限。

调整后的交房期限， 充分考虑

了实业公司已知的延误风险事项，

购房者有理由相信， 实业公司已经

对交房期限的现实可行性作出了承

诺。 实业公司签约时， 隐瞒了现实

延误风险， 因此双方达成的免责合

意范围， 仅限于签约后发生的不确

定风险， 购房者的真实意思表示

中， 不包括承担签约时被隐瞒的风

险事项。 由于实业公司隐瞒的显著

风险， 最终导致了迟延交房， 不符

合相关免责条款的适用条件， 不得

适用该条款免除其违约责任， 上海

一中院依法改判支持了?某、 王某

的诉讼请求。

上海一中院表示， 设置责任限

制条款， 是目前经营者采取的较为

普遍的风险规避方法， 在司法实践

中， 往往成为群体性案件的争议焦

点。 本案二审判决后， 剩余的 60

余起类似案件均参照该案标准进行

了和解撤诉， 妥善处理了该批群体

性纠纷。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冒用亲弟弟的身份

信息， 在淘宝上找中介伪造假

证， 先后 4 次提取弟弟公积金中

的钱款。 当被问及原因， 竟称是

为了拿回老父亲的“赡养费”。

昨天， 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 以诈骗罪判处“坑”

弟弟的李伟有期徒刑 7 个月， 并

处罚金 5000元。

李伟和李涛是亲兄弟。 2017

年 9 月， 李伟在网上找到一名中

介， 冒用弟弟李涛的身份信息，

办理了一?假的居民身份证。 身

份证上所有信息都是弟弟的， 只有

照片是李伟本人的。

有了假的身份证后， 李伟又在

中介的帮助下持假证办理了一?银

行卡。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8 月， 李伟先后四

次持李涛身份证到公积金管理中

心， 冒用李涛名义， 谎称在本市?

赁住房， 以支付房屋?赁费用为由

申请提取李涛住房公积金。

“我第一次申请了 6000 元，

后来看没问题， 就每隔三个月去提

取一次， 每次也是 6000 元。” 李伟

交代， 他先后四次一共提取李涛公

积金 2.4 万元， 这些钱款均被用于

个人生活开销。

当被问及为何要盗取李涛公积

金账户的钱款， 李伟的解释竟然

是： “因为父亲一直由我照顾， 李

涛本来答应每个月给我 1000 元，

但一直没有给， 所以我就想了这个

办法。”

静安法院审理后认为， 李伟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的

方法骗取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 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李伟到案后能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家属帮助其退

赔了赃款， 并得到谅解， 可以依法

从轻处罚。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治庭审A6

“回首”遇“飞车” 转身即是生死

行人乱穿马路致人死亡判赔百万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翟学蓬

一直以来行人乱穿马路等行

为， 带来了安全隐患， 备受诟病。

行人的不良交通习惯， 不但给自身

带来危险， 也会给他人带来生命威

胁。市民励女士就因为一次过马路，

而葬送了他人的生命。 因为临时想

起来有事， 走在人行道上的励女士

突然折返，加速穿过非机动车道，不

料却与驾驶电瓶车的王先生相撞。

王先生因此而殒命。 王先生的家人

将励女士告上了法庭， 要求其为此

次车祸赔偿。日前，松江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电动车撞行人骑车人身亡

2018 年夏日的某个上午， 励

女士一行三人在人行道上等车， 晕

车的励女士突然想起未携带晕车

药， 急忙转身穿过非机动车道回去

取药，刚走两三步，恰逢王先生驾驶

电瓶车在非机动车道上飞驰而来，

因避让不及， 王先生摔倒后被电瓶

车拖行数十米才停下，王先生、励女

士随即被送医治疗， 王先生因伤势

过重，于次日抢救无效死亡。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交通警

察支队出具事故认定书， 确认励女

士横穿非机动车道前未观察非机动

车道内车流情况， 且在车辆临近时

突然加速横穿， 是本次事故的原因

之一， 受害人王先生驾驶电动自行

车超速行驶 （经鉴定， 事发时王先

生驾驶的电瓶车车速 29-32 公里/

小时， 超过电瓶车规定限速）， 是

引发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 励女士

对本次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严重

程度较大， 因此励女士承担事故主

要责任， 受害人王先生承担事故次

要责任。

因双方就赔偿协议不能达成一

致， 王先生父母作为近亲属向法院

提起诉讼。 王家人要求励女士赔偿

医疗费、 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合计 142万余元的 70%。

负主要责任判赔近百万

面对高昂的索赔， 励女士坚持

认为， 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受害人王先生驾驶电瓶车车速过

快， 且未佩戴头盔， 因此应当由王

先生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法院认为， 励女士对该事故认

定有异议， 但未提供足够的证据推

翻该书证， 虽然事发时王先生驾驶

电瓶车未佩戴头盔， 但并无法律规

定驾驶非机动车需佩戴头盔， 王先

生在本起事故中的过错即驾驶电瓶

车超速行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条， 被侵权

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 根据交警部门出具

的事故认定书， 以及双方的违法行为

在本次事故的中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程

度， 认定被告励女士承担主要责任，

受害人王先生承担次要责任。

综合双方证据， 法院依法判决励

女士赔偿王先生家人各项经济损失共

计 97 万余元。 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

在法定期间内均未提起上诉。

法官提示， 虽然并无法律规定驾

驶非机动车需佩戴头盔， 但为了自身

安全以及杜绝“亲人两行泪”， 驾驶

非机动车应当做好安全措施， 佩戴安

全头盔， 安全行驶， 避免惨剧再次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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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淋清

勾结物业经理， 先后采用威

胁、 滋扰等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敲

墙、 钻洞等服务， “敲墙党” 短

短两个月非法获利 21 万元。 昨

天， 闵行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一起涉嫌强迫交易罪的案

件。 记者获悉， 该案也是闵行区

人民检察院指控的该区首例恶势

力犯罪集团案件。

买通物业经理承揽业务

闵行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何

某、 袁某等经常在沪从事小区垃

圾清运 、 敲墙 、 钻孔等业务 。

2017年 7、 8月， 何某和袁某获悉

闵行区某小区即将交房并由某公

司负责物业管理， 遂以送礼等方

式约请该公司经理章某， 意图承

揽该小区建筑垃圾短驳清运业务。

2017 年 10 月 20 日， 经章某

同意， 何某、 袁某借用某公司的

名义与物业公司签订协议， 约定

由何某、 袁某等人为该小区提供

建筑垃圾短途驳运服务。 同时，

章某将何某、 袁某介绍给时任小

区客户服务部主管的被告人李某。

袁某纠集同乡杨某等人至小

区借机共同从事敲墙、 钻洞业务。

同年 12 月初， 业主陆续开始装

修， 何某等四人进驻小区开始垃

圾短驳清运， 通过何某等驻守李

某物业管理办公室等方式获悉业

主装修的信息， 随后何某等人单

独或结伙， 采用冒充物业工作人

员、 上门言语威胁、 阻挠滋事、

恶意举报等手段强揽业主敲墙、

钻洞业务， 牟取非法利益。

李某明知何某等四人强揽业

主敲墙、 钻洞业务， 且业主反映

和举报强烈， 仍纵容何某等人冒

充物业人员驻守其办公室， 并提

供业主装修报备信息和代为向业

主发放名片等。 2017 年 l2 月至

2018 年 1 月， 何某等人先后强迫

该小区 17 户业主或业主聘请的施

工队接受其敲墙、 钻洞服务， 累

计交易金额 21万余元。

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特征

闵行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何

某、 袁某纠集他人并勾结被告人

李某， 先后采用威胁、 滋扰等手

段强迫他人接受敲墙、 钻洞等服务，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应当以强迫

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 上述

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

且已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

记者获悉， 闵行法院已于此前

召开庭前会议， 就与审判相关的程

序性事项及在案证据听取控辩双方

的意见， 并就双方的一致意见和争

议焦点进行了归纳。

当日庭审由闵行法院副院长朱

妙担任审判长并主审， 闵行检察院

检察长孙静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

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庭审中，

法庭主持控辩双方围绕指控的事实

进行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并充

分听取被告人最后陈述。 该案庭审

持续了 1 天， 将择期进行宣判。 庭

审现场， 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特邀监督员等 100余人到庭旁听。

遭遇“敲墙党” 17户业主被迫支付 21万
闵行法院开庭审理该区首例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亲哥“坑”弟弟 冒用身份套公积金

架设“黑广播”卖性药

覆盖方圆 20公里

隐瞒风险延迟交房
法院：市政工程不能成为“铁定”借口

庭审现场 通讯员 韩笑 摄


